
1 
 

監察院辦理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罰鍰處分案件確定名單(114 年 1月至 3月) 

項

次 
受處分人 

(原)服務 

機關團體 
職稱 主旨及事實 

處分確定金額 

(新臺幣) 

處分

日期 

確定

日期 

1 陳模宗 

豐原農產品

股份有限公

司 

總經

理 

受處分人擔任豐原農產品股份

有限公司總經理期間，於 110

年 12 月間就該公司辦理新進人

員招募甄選涉及其子得參加口

試及錄取之簽陳，均以總經理

身分核定，未自行迴避，核有

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

第 6 條第 1 項規定。 

20 萬元 

113 

年 

12 

月 

18 

日 

114 

年 

1 

月 

22 

日 

2 
澎湖縣水噹

噹婦女會 
-- -- 

受處分人為澎湖縣議會議員呂

黃春金之關係人，於 110 年 12

月至 112 年 3 月間與澎湖縣政府

為 5 筆補助行為，核有違反公職

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

1 項規定。 

11 萬元 

113 

年 

12 

月 

2 

日 

114 

年 

1 

月 

24 

日 

3 
臺中市清水

區婦女會 
  

受處分人為臺中市議會議長張

清照之關係人，於 111 年間與臺

中市清水區公所為補助行為 1

筆，核有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

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。 

1 萬 7 千元 

113 

年 

12 

月 

30 

日 

114 

年 

2 

月 

5 

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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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受處分人 

(原)服務 

機關團體 
職稱 主旨及事實 

處分確定金額 

(新臺幣) 

處分

日期 

確定

日期 

4 劉曾玉春 桃園市議會 議員 

受處分人明知其子所有土地納

入「變更中壢（龍岡地區）都

市計畫（第二次通盤檢討）（含

都市計畫圖重製）案」，卻以桃

園市議會議員身分參加 111 年 1

月 21 日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

之研商會議，並持續與該局相

關人員溝通，期望儘速促成其

子所有土地之使用分區變更為

住宅區，顯係假借議員職務上

之權力、機會或方法，圖關係

人之財產上利益，核有違反公

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2 條

規定。 

30 萬元 

114 

年 

1 

月 

2 

日 

114 

年 

2 

月 

5 

日 

5 陳文淵 
國立勤益科

技大學 
校長 

受處分人擔任國立勤益科技大

學校長期間，於 111 年 1 月 25

日以校長身分核定該校教師評

審委員會會議紀錄，就其女受

聘為通識教育學院基礎通識教

育中心兼任教師事宜，未自行

迴避，核有違反公職人員利益

衝突迴避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。 

30 萬元 

114 

年 

1 

月 

3 

日 

114 

年 

2 

月 

12 

日 

6 

苗栗縣造橋

鄉龍昇社區

發展協會 

-- -- 

受處分人為苗栗縣造橋鄉民代

表會代表古育誌之關係人，於

110 年及 111 年間與苗栗縣造橋

鄉公所為 4 筆補助行為，核有違

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

14 條第 1 項規定。 

5 萬 3 千 4 百元 

113 

年 

9 

月 

9 

日 

114 

年 

2 

月 

24 

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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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受處分人 

(原)服務 

機關團體 
職稱 主旨及事實 

處分確定金額 

(新臺幣) 

處分

日期 

確定

日期 

7 
林祐瑋即凰

藝企劃行銷 
-- -- 

受處分人為彰化縣秀水鄉民代

表會主席蔣憲忠之關係人，自

110 年 10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10

月 12 日止，與彰化縣秀水鄉民

代表會為交易行為共 21 筆，核

有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

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。 

23 萬元 

113 

年 

9 

月 

4 

日 

114 

年 

2 

月 

24 

日 

8 
林世淇即凰

藝企劃行銷 
-- -- 

受處分人為彰化縣秀水鄉民代

表會主席蔣憲忠之關係人，自

111 年 10 月 27 日起至 112 年 3

月 29 日止，與彰化縣秀水鄉民

代 表 會 為 交 易 行 為合 計 共 9

筆，核有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

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。 

9 萬元 

113 

年 

9 

月 

4 

日 

114 

年 

2 

月 

24 

日 

9 

社團法人中

華智慧運輸

協會 

-- -- 

受處分人為交通部前政務次長

胡湘麟之關係人，於 110 年 11

月至 112 年 11 月間與交通部所

屬機關（構）為補助行為共 15

筆、與交通部為交易行為計 1

筆，均核有違反公職人員利益

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。 

22 萬 4 千 6 百

元 

113 

年 

10 

月 

1 

日 

114 

年 

3 

月 

3 

日 

10 
連江縣馬祖

總工會 
-- -- 

受處分人為連江縣議會議員曹

以標之關係人，於 111 年間與連

江縣政府為補助行為 1 筆，核有

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

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。 

3 萬 4 千元 

113 

年 

12 

月 

27 

日 

114 

年 

3 

月 

3 

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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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受處分人 

(原)服務 

機關團體 
職稱 主旨及事實 

處分確定金額 

(新臺幣) 

處分

日期 

確定

日期 

11 蔣憲忠 
彰化縣秀水

鄉民代表會 
主席 

受處分人為彰化縣秀水鄉民代

表會主席，就其關係人凰藝企

劃行銷於 111 年、112 年間與該

代表會為交易行為之過程，知

有利益衝突未自行迴避，核有

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

第 6 條第 1 項規定。 

20 萬元 

113 

年 

10 

月 

4 

日 

114 

年 

3 

月 

19 

日 

 


